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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A_A7_E4_BF_9D_E5_c122_480715.htm 在民事诉讼中，财

产保全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这样说，是否申请财产

保全、财产保全的效果直接关系到案件能否最终执行。而目

前的现状是，财产保全的申请程序越来越繁琐，担保条件越

来越苛刻，审批程序越来越复杂，从而导致了债权人的合法

权利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债务人的违法行为得到助长。因此

，如何从制度上规范财产保全的过程，更好地发挥财产保全

在民事诉讼中的积极作用就显得非常紧迫。 今年4月1日起施

行的新《民事诉讼法》对于“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一章，

几乎未作任何修改，因此，就目前而言，关于财产保全的法

律依据就是《民事诉讼法》第九章的相关条款和《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

见》第98至第111条相关规定。 就财产保全的提起而言，虽然

法律规定了根据当事人申请采取和法院依职权采取两种情况

，但实践当中法院依职权采取财产保全的情况可以说少之又

少，几乎都是由当事人申请。 就担保的提供而言，规定了两

种情况。一种是诉讼财产保全，一种是诉前的财产保全。申

请诉讼财产保全的，人民法院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不

提供担保的，驳回申请；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的，申请人必须

提供担保，不提供担保的，驳回申请。 由此分析，根据立法

精神，对于诉讼保全，应当以不提供担保为常态，提供担保

为例外。但由于是否提供担保的决定权在法院，目前几乎各

级法院都要求提供担保。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法院为撇



清自己的责任。因为一旦保全错误，造成损失，则牵涉到赔

偿的问题。虽然法律明确规定申请有错误的，被申请人因财

产保全遭受的损失由申请人赔偿，但也会出现申请人无力赔

偿的情况。这时，就有可能由法院来承担赔偿责任。有鉴于

此，各级法院就宁愿牺牲效率和当事人利益，要求申请人必

须提供担保。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98条之规定，从另一方

面增加了申请人提供担保的难度，因为“在采取诉前财产保

全和诉讼财产保全时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的，提供担保的数

额应相当于请求保全的数额。”也就是说，申请保全20万元

的财产，必须提供20万元以上的担保。 现实生活中，走到诉

讼这个阶段的当事人，特别是原告，很多都已是山穷水尽，

加之不少诉讼都要到异地起诉，因此提供担保就显得非常困

难。在一些大中城市，尚有一些担保公司可以求助，但要为

此支付不小的一笔费用。在一些中小城市，甚至连这样的担

保公司也不能找到。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就不得不放弃财产

保全的申请，等法院最终判决后再申请执行。而在几个月的

诉讼过程中，债务人往往会通过各种方式转移财产，最后导

致债权人赢了官司输了钱，领到的判决书相当于一张法律白

条，从而在全国多次发生公开叫卖判决书的情况。 分析财产

保全的实践，在申请的程序方面大可不必如此谨慎，而应让

这种申请尽可能容易，审批程序尽可能快捷，从而更好地维

护债权人的合法权利。 人民法院采取的财产保全方式无外乎

有查封、扣押、冻结三种。所谓查封，即将财产原地封存，

包括对不动产的查封也属此列。所谓扣押，即将财产完全纳

入人民法院掌控之下，异地保存。所谓冻结，主要是针对资



金帐号和股票帐户而言，不允许动用被冻结帐号或帐户内的

资金。 在以上保全方式中，最容易产生直接损失的应属查封

和扣押两种，比如将货物查封或扣押后，导致了货物的过期

或降价，以及自然损耗，都可能产生损失。而对不动产的查

封，比如房屋的查封，则不会产生任何直接损失。因为房屋

查封无外乎就是在产权部门登记一下，在查封期间不得转让

、抵押。资金帐号被冻结后之后，无外乎在冻结期间，被冻

结的资金不能使用。股票帐户被冻结后，该帐户内交易后的

资金不能转出。车辆、机器设备的查封，也不会产生损失。

车辆、机器设备查封后，可以照旧使用，只是不允许破坏和

转让。 因此，根据现状，适时地规范财产保全法律制度不仅

是必须的，而且是可行的。笔者认为，现行的制度需从以下

几个方面完善： 一、缩短申请后的裁定时间 根据《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和九十三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对于诉讼财产

保全，接受申请后，对情况紧急的，必须在48小时内作出裁

定。对于诉前财产保全，接受申请后，必须在48小时内作出

裁定。 也就是说，对于诉讼财产保全，是否在48小时内作出

裁定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法院，没有一个明确的期限。法院

可以情况不紧急为由，迟迟不作出裁定，申请人对此难有任

何作为。 笔者认为，不论是诉前财产保全还是诉讼财产保全

，都应在24小时内作出裁定，而不能规定“对情况紧急的”

这种限制。因为财产的转移速度非常之快，甚至仅需几分钟

就可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能有效保全，时间和效率就

显得至为关键。 二、增加驳回申请后的救济渠道 根据《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九条之规定，对财产保全的裁定不服的，可

以申请复议一次。当然，这既包括申请人申请复议，也包括



被申请人申请复议。 这种救济渠道的弊端一是没有复议的期

限，二是由同一个法院内部进行复议，容易流于形式。 对于

被申请人申请复议而言，由于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倒不会影响保全的进行。但对于申请人而言，没有明确的时

间限制，则意味着法院对这种复议申请完全可以置之不理或

无限期拖延，从而导致合法权利不能得到充分保护。 因此，

应该允许对这种裁定上诉，上级法院应当在收到上诉请求之

后的24小时内作出终审裁定。 如果认为复议这个程序有保留

的必要，也应规定，法院收到复议申请后，应在24小时内给

予书面答复，申请人不服的，可以在10日内上诉，上级法院

应当在收到上诉请求之后的24小时内作出终审裁定。 三、放

松对申请保全的担保要求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申请

诉讼财产保全的，人民法院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而哪

种情况下不提供担保，哪种情况下应该提供担保却没有明确

。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明确。 1、申请查封房

产、车辆、机器设备的，只要不改变占有，可不提供担保。

2、申请冻结资金帐号，股票帐户的，应向法院交纳相当于请

求保全金额10%的保证金或提供相应担保。也可由律师事务

所出具担保函。因为资金帐号和股票帐户的冻结时间是半年

，10%的金额已经足够承担申请错误后造成的损失。 3、申请

查封、扣押货物的，应向法院交纳相当于请求保全金额50%

的保证金或提供相应担保。也可由律师事务所出具担保函。

因为对于易变质的物品，肯定会采取变现的方式保全，不易

变质的物品，主要有降价的风险。而50%的保证金足以承担

申请错误后造成的损失。 4、放松对诉前财产保全的条件限

制，发挥诉前财产保全的积极作用。目前，《民事诉讼法》



对诉前财产保全设定的条件是“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财

产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加之必须

提供担保，使得这种申请极难被批准。 而实际情况是，如果

诉前财产保全申请得到批准并查封了相应财产，会使很多案

件直接庭外和解，即不需要诉讼就得到解决。由于利益驱动

，法院为增加诉讼费的收入，往往不愿运用这种措施，以使

案件进入诉讼阶段，满足法院收取诉讼费的要求。 笔者认为

，诉前财产保全可以要求提供担保，但提供担保的条件应与

诉讼保全趋于一致，不应额外增加不必要的限制条件。 5、

提供担保的时间可推迟到采取了保全措施后，而不一定要在

申请时就提供担保。 由于财产保全的时间要求很紧迫，而债

务人转移财产的手段日益翻新，况且有时申请之后，被申请

人不一定有财产或有足够的财产可供保全。因此，在提供担

保的时间上，可规定在采取保全措施后，申请人应在48小时

内（或其他合理的时间）提供相应担保，否则法院将解除保

全措施。这样，既能使保全措施及时采取，又不至于损害被

申请人的合法权利。 6、在担保的方式上，突出律师事务所

的作用。因为律师作为法律专业人士，对案件能够有一个基

本准确的判断，这种申请是否存在风险也能有较好的预估。

因此，由律师事务所出具担保函，既能提高申请的效率，又

能确保申请错误后赔偿的落实。而且律师事务所对一些具有

风险的申请，也会要求申请人提供反担保，从而规避风险。 

目前，执行难已成为民事诉讼领域的痼疾，而在诉前和诉讼

过程中财产保全措施的采取，则能有效地解决这一痼疾。因

此，规范财产保全程序，充分发挥这一法律手段的作用，就

能使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得到更好维护，让恶意逃债都最终无



所遁形。 （注：笔者拟在适当时间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建议

，要求就此出台相应司法解释或操作规范。）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